	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教職員工加班補休申請單

	單　　　位
	學務處

	職　　　稱
	輔導教師

	姓　　　名
	陳淑芬

	擬加班日期

暨起迄時間
	自  109  年  01  月  08 日  19  時  0 分起

至  109  年  01  月  08 日  21  時  0 分止

	時　　　數
	共  2    小時

	加班事由
	學務處週三晚間輪值

	加班依據文號
	

	人事室登記
	

	申　請　人
	單　位　主　管
	首　　　長

	
	
	


註：加班應儘量以補休為原則，加班補休以時計算，並得於加班後六個月內補休假，逾期未補休完畢者不得申請。

